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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以下简称《办

法》），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

编制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2019 年 1 月 3 日，四川省水利厅下发了《关于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

立新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川水函〔2019〕3 号）。 

项目位于仁和区总发乡。 

本项目主要包括堤防工程和清淤疏浚工程。 

①堤防工程 

堤防工程主要在大河两岸建设堤防，并配套建设排洪箱涵、排涝涵管等。 

堤防：长 2104m，其中左岸堤防 1015m，右岸堤防 1089m，采用斜坡式生态

堤型。堤防起于总发乡农产品批发市场（桩号 K 河 6+334.37），止于仁和区总发

乡先锋村加油站（桩号 K 河 7+380）处。 

排洪箱涵：3 个，总长 54.83 m，均为 C25 钢筋混凝土衬砌。桩号分别为 K 堤

右0+047.57、K 堤右0+244.69和K 堤左0+858.42；尺寸分别为 1.2m×1.2m、1.6m×1.6m、

2.6m×5.0m，用于排出堤后坡面洪水。 

排涝涵管：长 130m，Φ500mm 预制钢筋砼，用于排除仁和区“水中央”景

观规划区内洪水。 

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

水标准》（SL252-2017）、《治涝标准》（SL723-2016）的有关规定，确定本项目防

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堤防工程的级别为 3 级。 

②清淤疏浚工程 

清淤疏浚工程治理河长为 7380m，疏浚河段起于总发乡板桥村（桩号 K 河

0+000），止于总发乡先锋村加油站（桩号 K 河 7+380）处，总疏浚量 51265m3。 

根据《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攀

枝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2018 年 11 月）可知，项目建成后保护区为总发乡

及其下游拓展区仁和城区，面积 18.24km2，人口 35.0 万人。保护范围内主要为

机关职能部门、商品房住宅区等。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洪治理工程于 2021年 12月 1日委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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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期间同步开展了

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相关内容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11.30~2021.12.13 
四川省国环环境

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

洪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一次公示 
网络公示 

2022.3.4~2022.3.17 
四川省国环环境

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网站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

洪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二次公示 

2022.3.9 四川科技报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

洪治理工程公示（登报公示第一次） 
报纸 

2022.3.11 四川科技报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

洪治理工程公示（登报公示第二次） 
信息张贴

公告 
2022.3.14~2022.3.25 

仁和镇人民政府

公示栏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大河立新段防

洪治理工程现场公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攀枝花市仁和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委托四

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第一次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一）建设项目概况；（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三）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

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七）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项目第一次公示时间及内容均满足《办法》第九条中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项目第一次公示采取网络平台公开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网 站 （

http://www.guohuanj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1&

id=246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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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 

2.2.2 其他 

第一次公示除网络公示外，未采取其它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

影响的概述；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四、环境影

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

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

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七、征求公众

意见的具体形式；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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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及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中相关要求。 

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4 日，共 10

个工作日。项目在二次公示时已经同步进行了现场公示和两次登报公示，公示期

间未收到的相关意见。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在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

http://www.guohuanj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1&

id=271  ）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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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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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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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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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报公示 

 
第二次登报公示 

3.2.3 张贴 
 项目业主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2022 年 3 月 25 日在仁和区人民政府公示

栏进行了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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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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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现场公示和报纸查阅项目建设内容。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的公众意见或建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除采取了现场公示、现场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登报公示和网络公示外，

未开展其他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未接到任何相关环保投诉、环保建议和意见。 

6 其他 

项目登报公示的报纸、现场发放的公众意见调查表均讯当备查。 

 


